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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院 公 告

柴华：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你公证债权文书
纠纷【案号：（2019）内 0105 执恢 369 号】一案
中，申请人杭锦旗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
本院申请变更为该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杭
锦旗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为（2019）内
0105 执恢 369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纳益商贸有限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韩保庆、韩素

祯、韩雪燕与你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号：
（2022）内 0105 执 2148 号】一案中，申请执行
人韩保庆、韩素祯、韩雪燕向本院申请追加
第三人王世新为该案被执行人。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异 233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第三人王
世新为（2022）内 0105 执 2148 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对内蒙古纳益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
执行异议之诉。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王世新：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韩保庆、韩素

祯、韩雪燕与被执行人内蒙古纳益商贸有限
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号：（2022）内
0105 执 2148 号】一案中，申请执行人韩保
庆、韩素祯、韩雪燕向本院申请追加你为该
案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3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追加第三人王世新为（2022）内 0105
执 2148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对内蒙古纳益
商贸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
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青山：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郝义兰与你借

款合同纠纷【案号：（2021）内 0105 执恢 348
号】一案中，异议人郝义兰请求追加第三人
周苏日古嘎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郝义兰
的追加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周苏日古嘎：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郝义兰与被执

行人青山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21）内
0105 执恢 348 号】一案中，异议人郝义兰请
求追加你为该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异 23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郝义兰的
追加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安能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吴雄成、

薛翠娃、吴雨、吴卉、吴昊及你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22）内 0105 执恢 314 号】一案中，
申请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向本院申请依法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
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内 0105 执异 238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变更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为（2022）内 0105 执恢 314 号案件的申请
执行人】。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吴雄成、薛翠娃、吴雨、吴卉、吴昊：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内蒙古
安能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案号：（2022）内 0105 执恢 314 号】一
案中，申请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向本院申请依法变更其为本案的申
请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8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变更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为（2022）内 0105 执恢 314 号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安能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吴雄
成、薛翠娃、吴雨、吴卉、吴昊及你借款合同
纠纷【案号：（2022）内0105执恢317号】一案
中，申请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向本院申请依法变更其为本案的申
请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9 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变更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分行为（2022）内 0105 执恢 317 号案件
的申请执行人】。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
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吴雄成、薛翠娃、吴雨、吴卉、吴昊：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包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被执行人内蒙古
安能能源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及你们借款合
同纠纷【案号：（2022）内 0105 执恢 317 号】一
案中，申请人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向本院申请依法变更其为本案的申
请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39 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变更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为（2022）内 0105 执恢 317 号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辽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包
头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
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
务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廉一峰与被执
行人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案号：（2022）内 0105 执 2535 号】一
案中，廉一峰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内蒙古
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内
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兴安盟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清
水河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及你们为本案的被

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内 0105 执异 240 号执行裁定书（裁
定：驳回申请执行人廉一峰的追加请求）。
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
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廉一峰与你劳

动争议【案号：（2022）内 0105 执 2535 号】一
案中，廉一峰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内蒙古
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内
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兴安盟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清
水河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
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辽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
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内蒙古金
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市分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异 240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执行
人廉一峰的追加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
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辽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包
头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
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
务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分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郭少春与被执
行人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劳
动争议【案号：（2022）内 0105 执 2534 号】一
案中，郭少春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内蒙古
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内
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兴安盟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清
水河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及你们公司为本案
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41 号执行裁定
书（裁定：驳回申请执行人郭少春的追加请
求）。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
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郭少春与你劳

动争议【案号：（2022）内 0105 执 2534 号】一
案中，郭少春向本院申请追加第三人内蒙古
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赤峰分公司、内
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兴安盟分
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清
水河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
公司锡林郭勒盟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安押
运服务有限公司通辽分公司、内蒙古金农保
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内蒙古金
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
内蒙古金农保安押运服务有限公司鄂尔多
斯市分公司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
异 241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执行
人郭少春的追加请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
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郭慧珍：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内蒙古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九州支行与被执行人
呼和浩特市金圆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建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韩艳峰、韩
雁平、葛金梅、韩艳彬、张巧云及你公证债权
文书纠纷【案号：（2018）内 0105 执 1333 号】
一案中，申请人长生资产有限责任公司向本
院申请变更其为本案的申请执行人。本院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
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56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申
请人长生资产有限责任公司为（2018）内
0105 执 1333 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限你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杨红丽：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包淑娟与被执

行 人 翟 光 辉 及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案 号 ：
（2017）内 0105 执 2481 号】一案中，案外人内
蒙古秋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
申请依法中止对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秋
实璟峯汇 A 座 B 座裙房 A2 商业 B 座 19 层
1917号房屋的查封。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64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内蒙古秋实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异议请求）。限你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张飞宇、武芳芳：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武慧敏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案号：（2019）内 0105 执 2891
号】一案中，武慧敏请求追加第三人张计栓
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298 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张计栓为（2019）内
0105 执 2891 号执行一案的被执行人，并在
承诺 30305 元范围内承担责任】。限你们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
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包阿茹娜：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内蒙古呼和浩

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支
行与被执行人王贵斌、冯金花、王亚飞、杨娜
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22）内
0105 执 3331 号】一案中，案外人云瑞向本院
申请依法中止对王贵斌名下车辆（车牌号：
蒙AFK879）的查封。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315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云瑞的异议请
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
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
议之诉。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冯金花：
在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内蒙古呼和浩

特金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兰支
行与被执行人王贵斌、包阿茹娜、王亚飞、杨
娜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2022）内
0105 执 3331 号】一案中，案外人云瑞向本院
申请依法中止对王贵斌名下车辆（车牌号：
蒙AFK879）的查封。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内 0105 执异 315 号执行
裁定书（裁定：驳回案外人云瑞的异议请
求）。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上述执行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提起执
行异议之诉。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人民法院
2023年8月23日


